关于开展2025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的通知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指示精神，动员引领广大青年为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挺膺担当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青基会”）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合作，开展2025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。通过对自立自强、创新创业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、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个人及团体提供资金支持，助力其坚定理想信念、涵养进取精神。

一、资助工作内容
2025年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，拟在全国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及新疆兵团的高校（含民办、高职）中推选在读学生提供资助支持。其中，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个人项目，计划资助名额1000名，资助标准2000元/人。

二、资助对象推选要求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；

3.截至2025年12月31日前，具有我校学籍的在读全日制本、专科生和研究生；

4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自强自立，乐观向上，优先推荐家庭经济条件较弱学生；

5.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主创业、志愿公益、身残志坚、自立自强等方面具有典型事迹；

6.在社会或校园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并取得一定反响，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榜样作用。

三、名额分配

此次评选，山东共分配名额50个，每所高校推荐1人。

附件：1.2025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申请表
2.2025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资助情况汇总表
附件1

2025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公益活动申请表

（个人项目）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证件照

	民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  校
	
	事迹类别
	
	

	院系专业
	
	年级
	
	

	手机号
	
	电子邮箱
	

	微信号
	
	身份证号
	

	事迹简介

（简要说明个人自强事迹和成果，2000字以内）

	

	高校团委确认
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  月  日
	省级青基会确认
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  月  日


注：“事迹类别”一栏，从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主创业、志愿公益、身残志坚、自立自强七类中选择一类填写。


